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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0613号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国信”）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以下

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东方国信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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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

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东方国信2021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

包括询问、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东方国信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

如实反映了东方国信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东方国信为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冯万奇（项目合伙人）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曾旭 

 

 

 

中国 · 上海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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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本公司就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东方国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20 号）的核准，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8,481,254 股，发行价格 22.88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1,795,651,091.52 元，扣除发行费用 37,893,021.83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757,758,069.69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到位，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2016]

京会兴验字第 05000014 号）验证。 

 

2、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合计 184,814.44 万

元（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和理财收益）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具体情况为： 

项目 募集资金发生额（万元） 

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净额 25,120.65 

减：现金对价支出 - 

手续费支出 0.02 

募投项目支出 1,555.02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583.98 

加：专户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18.37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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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已在华夏银行北京公主坟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昌平支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北京电子城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望京科技园支行和中国光大银行亚运村支行

等 5 家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

述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3 月 31 日，“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和“城市智能运营中心”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公司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从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昌平支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北京电子城支行分别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为方便

公司银行账户管理，公司对上述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均已办理了注销手续。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昌平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

电子城支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均随之终止。 

由于公司聘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担任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持续督导职责由银河证券承继。因此，

公司及银河证券与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北京银行望京科技园支行、中国光大银行

北京分行分别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和“分布式大数据处理

平台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09 月 30 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和 2021 年 4 月 30 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从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和光大

银行分别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为方便公司银行账户管理，

公司对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已办理了注销手续。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保荐机构银河证券

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均随之终止。 

 

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承诺项目均已完工。

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已全部转入自有账户，募集资金专户无余额。 

 

（三）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合计 184,8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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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和理财收益），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相关专户已注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

见本报告附表 1。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募集资金项目“大数据分析

服务平台”、“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互联网银行平台”、“城市智能运营中心”、

“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的实施地点由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

座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创达三路 1 号院 1 号楼东方国信大厦。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的

实施方式。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互联网银行平台”、“城市智能运

营中心”的实施方式。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进度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

5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8 年 3 月 20 日，公司已将 5 亿元募集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进度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闲置募集

资金 7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 年 3 月 4 日，公司已将 7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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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司已将 3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

度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2021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 2.8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5、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28,683.33 万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0,181.39 万元，投资进度达 70.3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8,501.94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将节余募集资金 8,501.94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

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84%。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充

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

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及流

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该项目募集资金

专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城市智能运营中心”项目承诺投资额 30,718.01 万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1,828.40 万元，投资进度达 71.0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8,889.61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将节余募集资金 8,889.61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

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5.06%。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充

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

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及流

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该项目募集资金

专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5 页 

“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29,105.25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项

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0,741.56 万元，投资进度达 71.2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8,363.69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8,363.69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

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

净额的 4.76%。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于

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

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

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 

“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25,019.97 万元，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18,401.83 万元，投资进度达

73.55%，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618.14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

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

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6,618.14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

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

募集资金净额的 3.77%。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

要是由于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

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

赁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 

“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31,038.55 万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5,840.83 万元，投资进度达

83.25%，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197.72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

集资金 5,197.72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

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96%。与计

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

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

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

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 

 

6、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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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8、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

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实际进展情况，在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

“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和“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的可使用状态时间进

行调整。“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09 月 30

日，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09 月 30 日；“工业大数据智能

互联平台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10 月 30 日，本次调整后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

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公司利益，在项

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对“分

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项目”的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

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4 月 30 日，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二、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证监会《关于同意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29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注册申请。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1,522,842 股，每股发

行价格人民币 7.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4.96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452,830.1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3,547,164.80 元。2021 年 4 月 30 日，上述募集资金到位，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国富验字

[2021]11480001 号）验证，确认募集资金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将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 第 7 页 

2、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合计 33,329.62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募集资金余额为 46,540.35 万元（含

滚存的资金利息）。 

具体情况为： 

项目 募集资金发生额（万元） 

2021 年 4 月 30 日募集资金净额 79,354.72 

减：现金对价支出 - 

手续费支出 0.01 

募投项目支出 9,329.6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支出 24,000.00 

加：专户利息收入 515.2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46,540.35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本公司制定了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

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已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和北京银行望京科技园支行

3 家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银河证券及上述开户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单位：万元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余额 

北京银行望京科技园支行 20000001027500041891877 796.1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633202198 15,258.94 

广发银行北京方庄支行 9550880222332900479 794.78 

北京银行望京科技园支行 20000001027500041891771 - 

合计 -- 16,849.89 

注 1：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不超过 5.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须购

买 12 个月以内的保本型、流动性高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在授权期限内可滚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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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其中北京银行望京科技园支

行理财转出 23,500.00 万元，广发银行北京方庄支行理财转出 7,000.00 万元，合

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0,500.00 万元。 

注 2：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转出 30,500.00 万元，且已实际使用的募集资金中尚有 809.54 万

元未转出募集资金账户所致。 

 

（三） 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合计 33,329.62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及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募集资金余额为 46,540.35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变更情况。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进度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5、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6、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有序用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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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三、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四、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21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情形。 

 

五、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21日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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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公章）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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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1 

编制单位：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5,775.8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139.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4,814.4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
1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项目 否 28,683.33 28,683.33 - 20,181.39 70.36% 2019 年 3 月 31 日 24,372.58 - 否 

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项目 否 31,038.55 31,038.55 1,555.02 25,840.83 83.25% 2021 年 4 月 30 日 6,029.31 - 否 

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 否 29,105.25 29,105.25 - 20,741.56 71.26% 2020 年 9 月 30 日 4,668.92 - 否 

城市智能运营中心项目 否 30,718.01 30,718.01 - 21,828.40 71.06% 2019 年 3 月 31 日 5,757.36 - 否 

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 否 25,019.97 25,019.97 - 18,401.83 73.55% 2020 年 10 月 30 日 7,308.82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 35,000.00 31,210.70 - 31,210.70 100.00% 2016 年 5 月 23 日 - - - 

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流  - - 23,583.98 46,609.73 - --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合计 -- 179,565.11 175,775.81 25,139.00 184,814.44
2
 105.14% -- 48,136.99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流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179,565.11 175,775.81 25,139.00 184,814.44 105.14% -- 48,136.99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 -- -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募集资金项目“大数

据分析服务平台”、“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互联网银行平台”、“城市智能运营中心”、“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的实施地点由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创达三路 1 号院 1 号楼东方国信大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的实施方式。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互联网银行平台”、

“城市智能运营中心”的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1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是根据研发成果带来的项目合同金额确定 
2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大于投资总额系包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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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8 年 3 月 20 日，公司已将 5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 年 3 月 4 日，公司已将 7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司已将 3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21 年 3 月 2 日，公司已将 2.8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大数据分析服务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28,683.33 万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0,181.39 万元，投资进度达

70.36%，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8,501.94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17 日

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8,501.94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

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84%。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

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

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城市智能运营中心”项目承诺投资额 30,718.01 万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1,828.40 万元，投资进度达 71.0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8,889.61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8,889.61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5.06%。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

于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

赁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29,105.25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0,741.56 万元，投资进度达 71.26%，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8,363.69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8,363.69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

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76%。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

支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

权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 

“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25,019.97 万元，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18,401.83 万元，投资进

度达 73.55%，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618.14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21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6,618.14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

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77%。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

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于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

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赁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 

“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项目承诺投资额 31,038.55 万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资金支出 25,840.83 万元，投资进度

达 83.25%，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197.72 万元（不含滚存的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5,197.72 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利息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

日实际金额为准）全部转入自有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2.96%。与计划相比，项目资金支出中减少了固定资产支出，主要是由于

公司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并未对个人计算机、个人笔记本电脑等通用设备进行大规模采购。对于某些实施费用（如：培训费用、知识产权费用、场地租赁

投入等）及流动资金，公司充分利用已有经营资源，并未专门占用项目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公司拟对“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和“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的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互联网银行平台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09 月 30 日，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09 月 30 日；“工业大数据智能互联平台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19 年 10 月 30

日，本次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加符合公司利益，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

拟对“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项目”的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分布式大数据处理平台项目”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0 年 4 月 30 日，本次调整

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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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9,354.72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329.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329.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东方国信云项目 否 28,743.55 28,743.55 4,872.00 4,872.00 16.95%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5G+工业互联网融合接入与边缘计算平台项目 否 17,692.22 17,692.22 3,155.38 3,155.38 17.83%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工业互联网云化智能平台项目 否 8,918.95 8,918.95 1,302.24 1,302.24 14.60%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100.00% - - - -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合计 -- 79,354.72 79,354.72 33,329.62 33,329.62 42.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流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79,354.72 79,354.72 33,329.62 33,329.62 42.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进度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募集资金到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有序用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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